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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利警告 

 
寶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乃根據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

則第13.09(1)條而刊發本公佈。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主要從事建築施工、建材製造銷售及房產

開發業務。根據本集團管理賬目之初步審核，本公司董事會謹此通知本公司股東及

潛在投資者，預期本集團截至二零零八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之盈利較二零零七

年同期將有所下降。因本集團部分房產開發項目於二零零八年年底之前未能按計劃

完工，因此該等項目雖然已經預售，但銷售收入不能於截至二零零八年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年度入賬,導致本集團截至二零零八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之盈利有所下

降。 
 
董事會認為，本集團之整體財務狀況保持穩健，本集團之債務資本比率仍低而手持

之現金則非常充裕。董事會現正檢討本集團之策略及營運，以致改善本集團未來之

盈利及業務表現。 
 
董事會是根據本集團管理賬目之初步評核制訂此盈利預警公佈，而並非按照本公司

核數師已審核或審閱後之任何數位或資料作出。本集團之業績表現詳情將在切實可

行之情況下儘快在本集團截至二零零八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之年度業績公佈內

披露。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于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行事。 
 

 



承董事會命 

寶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龐寶根 

主席 

 

 

中華人民共和國 浙江省 

二零零九年二月十二日 

 

于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五名執行董事龐寶根先生、高紀明先生、高林先生、周漢萬先生

及王榮富先生;以及五名獨立非執行董事胡紹曾先生、王有為先生、益德清先生、陳賢明先

生及孫傳林先生。 

* 僅供識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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